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
研究生报到注册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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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 持有交行卡的研究生依照上述流程在2012年2月20日前在交行卡上存入足额的应交费用供本校财务部门收缴，费用存入不足将导致扣款不成功。未能在2月20前存入足额应交费用时，须在报到日后两周之内（3月9日前）存入费用以供收缴，财务处不再接受现金、拉卡、转账等方式缴纳学费。未能在上述规定的时限前全部缴纳应缴费用者，暂缓注册。
规定日期进入研究生教学管理系统（www.law.ac.cn）进行网上注册





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生：


各年级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生


各年级在职攻读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生








各年级全日制研究生：


含专业学位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








新生





老生





2月20日之前向交行卡账号上存入足额应交费用（外地存款请注意将手续费计入）





老生：通知正文规定的注册日持研究生证往指定地点办理注册手续





新生：在通知正文规定的注册日，依照入学通知在指定地点办理报到手续。





费用缴纳成功





未能在报到日注册，须于报到日之前向招生部门请假，并于报到日后两周内，向招生部门办理注册手续。





未能在规定的注册日注册，须于注册日之前请假。





未能及时存款或存款不足额导致银行转账不成功，须在指定时间存入足额费用。








